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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商务部关于外商投资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商务部关于外商投资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商务部关于外商投资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商务部关于外商投资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布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发布文号】商资函[2011]72 号  

【发布日期】2011-02-25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2010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第五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0]21

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9 号），将部分外商投资

审核管理权限下放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并取消了部分外商投资审批事项。为进一步做好

有关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一一一、、、、关于取消行政审批事项的管理关于取消行政审批事项的管理关于取消行政审批事项的管理关于取消行政审批事项的管理  

  （一）对于无专项规定要求的境内分公司设立和进口作为出资的设备清单，商务主

管部门不再审批，外商投资企业可直接向有关部门办理手续。  

  （二）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法定地址变更（跨审批机关管辖的除外）、名称变更和投

资者名称变更，企业在办理工商注册变更登记手续后 30 日内，凭申请书、企业权力机

构决议、合同/章程的修改协议、变更事项的证明文件、原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及变更

后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等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商务主管部门收到上述全部材料后，即为

企业换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二二二二、、、、关于外商投资股份公司关于外商投资股份公司关于外商投资股份公司关于外商投资股份公司（（（（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管理的管理的管理的管理  

  境内上市的外商投资股份公司批准证书应记载外国投资者及其股份，如外国投资者

减持股份变动累计超过总股本的 5%，需向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批准证书变更。  

 

  三三三三、、、、关于外资并购的管理关于外资并购的管理关于外资并购的管理关于外资并购的管理  

  交易额限额以下的外资并购事项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审核，但《关于外国投资

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商务部令 2009 年第 6 号令）规定需由商务部审批的事项，不

受上述限额限制，均由商务部负责审核管理。  

 

  四四四四、、、、关于国家鼓励发展的外资项目确认书的办理关于国家鼓励发展的外资项目确认书的办理关于国家鼓励发展的外资项目确认书的办理关于国家鼓励发展的外资项目确认书的办理  

  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权限的调整原则，投资总额 3 亿美元以下鼓励类外商投资企

业项目确认书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按有关法律法规办理。  

  各地要严格按照《商务部关于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

书>有关问题的通知》（商资发[2006]第 201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出具确认书。商务部将

加强督导和检查，对于未按规定及时备案或违规出具确认书的部门，责令其纠正或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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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情节严重的，暂停其确认书出具资格。  

 

  五五五五、、、、关于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投资问题关于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投资问题关于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投资问题关于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投资问题  

  为审慎监管，经商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局，如有境外投资者申请以跨境贸易结算所

得人民币及境外合法所得人民币来华投资（包括新设立企业、对现有企业增资、并购境

内企业及提供贷款等），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先函报商务部（外资司），待商务部（外资

司）复函同意后，方可办理相关手续，并需在批件中明确出资货币形式和金额。  

 

  六六六六、、、、关于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境内投资关于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境内投资关于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境内投资关于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境内投资  

  以投资为主要业务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视同境外投资者，其境内投资应当遵守外商

投资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按有关规定做好上述企业的审核管

理，加强工商、外汇等部门的沟通与合作。  

 

  七七七七、、、、关于加强服务业领域外商投资的审核管理关于加强服务业领域外商投资的审核管理关于加强服务业领域外商投资的审核管理关于加强服务业领域外商投资的审核管理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审核管理外商投资服务业

审批事项。对于融资租赁、国际快递、广告、拍卖以及省、市、自治区范围内增值电信

等涉及专项规定管理的行业，小额贷款、市场调查、信用评级、保安服务等敏感行业，

以及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及管理等涉及大额资金流入的行业，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切实

履行职能，严格审批，与同级行业主管部门密切配合，加强沟通，遇有问题及时向商务

部（外资司）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資料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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